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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98：室內裝修施工中，常見哪些化學品的危害？如何防範？ 

答：室內裝修工程經常使用不同種類的化學品，例如： 

1. 油漆 

2. 膠黏劑（AB 膠、強力膠） 

3. 松節油 

4. 三氯乙烷 脫脂劑 

5. 三氯乙烯 脫脂劑 

6. 甲苯 

7. 酒精 

8. 甲醛、松節油、香蕉油 
 

 

   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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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漆   ● ● ● ● 

底    漆   ●  ● ● 

膠 黏 劑   ●  ● ● 

松 節 油  ● ●  ● ● 

三氯乙烷 ●    ●  

三氯乙烯 ●    ●  

稀 釋 劑 ●  ●   ● 

煤    油  ● ●  ● ● 

酒    精  ● ●  ● ● 

甲    苯 ●  ●  ● ● 

 

▲ 裝修中常用的化學品，多具有危險性，使用

時應有妥善的防護措施。 



 98

        室內裝修過程中，施工人員長時間暴露在各種不同的化學品中，特別

是揮發性的有機化合物，會造成嚴重的健康問題。這些化學品經由呼吸或

皮膚吸收進入人體內，常造成刺激眼睛、皮膚，甚至有麻醉作用導致昏昏

欲睡，長期會損害肝臟及腎臟功能。因此，施工人員必須依規定穿著防護

衣並戴口罩、嚴禁抽菸酗酒，並注意場所之通風，尤其油漆、膠黏劑等化

學品都有高度易燃性，噴塗過程若不注意空氣流通、使用電器或吸煙，隨

時會引起火警、爆炸，導致嚴重的傷亡。 

 
 

 

 

 

 

 

 

 

 

 

 

 

 

 

 

 

 

 

 

 

 

 

 

 

 

 

 

 

 

 

▲ 裝修現場應嚴禁吸煙，以免引起火災

及爆炸。 

▲ 皮膚或工作服沾染化學品時，應立

即以大量清水及肥皂沖洗，情節嚴

重者並應立即送醫。 

 

▲ 裝修施工使用化學品時，應遵從容

器上標籤所指示的安全注意事項。 

▲ 使用油漆、天拿水、膠黏劑、酒精、

甲苯等高度易燃性化學品時，應遠

離火種，並注意室內通風。 

▲ 盛裝易燃性液體的容器應隨手蓋好，

以免易燃性氣體充斥於施工場所內，

造成火警或爆炸之危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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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99：施工人員應遵從哪些工作守則，以減免傷害發生？ 

答：施工人員應遵守下列事項： 

（一）教育訓練 

  所有施工人員都應接受雇主相關的

勞工安全衛生訓練，瞭解各種工作

危害與安全控制措施。 

（二）溝通與合作 

1. 遇機具有任何故障時，應立即向主

管報告並標示「維修」警告，以免

他人續用而造成意外。危險性機具

並應設置緊急停止按鈕，有助於減

低受害程度。 

2. 當對材料或工具的使用方法有疑問

時，應小心查閱說明書或向主管人

員請示。 

（三）作業前檢查 

1. 裝修前必須明瞭各有機溶劑的成分

及危害性，辨別是易燃、有毒或有

害，從而加強防範措施，以減輕傷

害。 

2. 裝修前要仔細檢查電動手工具之電

線、插頭、接駁地線、漏電斷路器

等是否良好，不可使用已毀損之工

具。 

3. 高架作業前，要仔細檢查工作鷹架

或梯具的穩固性，並應設置安全圍

護或安全帶，以免人員摔落造成傷

害。 

（四）使用與裝備 

1. 電動機具應由專業檢定合格之技術

人員負責操作。 

 

▲ 所有施工人員都應接受雇主的相關訓

練，認識工作危害。 

▲ 危險物品之使用應予以分裝管制，並

選擇適當保管處所（遠離火源、密封、

防範翻落及防火材料隔絕等措施），同

時設專人負責管理，並嚴禁抽煙。 

▲ 機具故障時應標示「維修」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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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攜帶性工具應放於工具箱或工具腰帶內，不應隨處擺放或置於人員容易撞

跌的位置。 

3. 打磨及穿孔時，必須戴上護眼罩、防塵口罩

等。 

4. 使用易燃液體或有機溶劑等化學品，必須配

戴個人防護裝備，如防化學品手套、面罩

、護眼罩等加以保護。 

5. 裝修工地應備妥多種滅火工具（如滅火器、

濕砂、濕布、水等），滅火器的數量，以每

100 ㎡設置二具為原則，並注意藥包的使用

期限。 

6. 施工期間如需暫時關閉消防安全設備功能

時，應降到最低影響程度，並事先通報各

住戶，同時管理人員應加強巡邏及監控，

隨時掌握並於施工完竣後檢測該項設備功

能正常後告知住戶。 

7. 如需更動施工場所之電力裝置，應由領有

合格證照之專業電氣技術人員處理。 

8. 施工場所應保持室內的空氣流通，並嚴禁

工作人員抽煙及酗酒。 

9. 施工期間伴隨設備使用，有產生火花之虞

時（如焊接、熔斷、使用噴燈等），應於作

業前散佈濕砂，去除周圍可燃物並使用不燃材料遮蔽等防護措施，同時於

附近備妥滅火器及監視人。另使用電器時不可超過電流負載，必要時應加

裝漏電斷路器。 

（五）搬運方面 

1. 搬運物料應盡力而為，但大件或笨重物料應找人協助或機械輔助，切勿彎

腰抬舉過重物品，以免扭傷。 

2. 途經門口時，應檢查門口是否有足夠寬度，以防身體撞傷或擦傷。 

3. 搬運前應先瞭解搬運路線，並清除運送路線之障礙物。 

 

▲ 施工作業應注意機具使用安

全，並穿戴個人防護裝備。 

▲ 施工場所內應備有適當的滅

火設施，以應不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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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00：裝修工程施工中應注意哪些環保法令及污染防治措施？ 

答：室內裝修工程常見有空氣污染、施工噪音、裝潢廢棄物等污染情事，相關

法令及施工人員應遵守事項說明如次： 

（一）廢棄物清理方面 

  1、住戶若於公共空間堆置雜物，公寓大

廈管理委員會應予制止或按規約處

理，必要時報請市政府（建管處）依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處以新臺幣 4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 

  2、裝潢廢棄物應以袋裝，不可散落於地

面、水溝並應立即清理。嚴禁在公共

區域污染地面、水溝、牆壁、樑柱、

道路或其他土地定著物之行為，違反

規定者，得依「廢棄物清理法」處新

臺幣 12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罰鍰，

拒不改善者得按日連續處罰。 

（二）空氣污染防制方面 

  1、按「空氣污染防制法」的規定，從事營建或裝修工程、粉粒狀物堆積、

運送工程材料、廢棄物或其他工事，應有適當的防制措施，避免引起塵

土飛揚或空氣污染。 

  2、裝修工程如有置放、混合、攪拌、加

熱、烘烤物質或從事其他操作，不得

產生惡臭或有毒氣體。 

  3、油漆、噴漆作業應在通風良好的環境

下進行，但應將大門關上，以免溶劑

氣味溢出而影響左鄰右舍。 

（三）噪音管制方面 

  1、所謂「噪音」係指發生之聲音超過管

制標準而言（日間裝修工程管制均能

▲ 住戶不得在共同走廊、樓梯間、防

火巷、法定空地等公寓大廈共用部

分隨意堆放建材或工程廢棄物。 

▲ 切勿將裝修工程剩餘物質（如油

漆、砂漿等）倒入馬桶內。 

×

×



 102

音量為 70~80dB；最大音量為 100 dB）。按「噪音管制法」的規定，製造

不具持續性或不易量測而足以妨礙他人生活安寧之聲音，由警察機關依

法處理。警察機關一旦查獲屬實，當通報環保局責令限期改善，屆時仍

未改善，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拒不改善得按日連續處

罰，或勒令停工。 

2、依臺北市政府 102 年 7 月 19 日府環一字第 10235212200 號公告規定，於

本市各類噪音管制區晚上 10 時至翌日上午 8 時、例假日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不得於住宅、公寓大廈從事裝修工程使用動力機械操作行為，若經

環保局衛生稽查大隊稽查確有違反前述規定，將依法予以掣單舉發並限

期改善。若非屬前述行為管制時段，依臺北市政府 101 年 6 月 13 日府環

一字第 10133923600 號公告規定，本市各類噪音管制區內之裝修工程所發

出之聲音不得超過噪音管制標準第六條之管制標準，若經衛生稽查大隊

量測超過管制標準可依法告發並要求限期改善。另因該管制標準依不同

噪音管制類區及時段而有所不同，詳細資料請逕行參閱臺北市政府環保

局(http://www.dep.taipei.gov.tw/)網站 首頁>業務資訊>法規資訊頁面。 

  3、不過，依目前法令，尚未對日間裝修施工行為進行管制，惟若為避免影

響住家安寧，最好在公寓大廈規約內明定允許住戶裝修施工的時間。若

裝修行為影響到其他住戶安寧，得請求管理委員會予以制止或以規約處

理，必要時亦可報請主管機關處理。 

 

 

 

 

 

 

 

 

 

 
 

環保局

▲ 為降低室內裝修的施工噪音量

，在同一時間內不宜使用多種高

噪音的施工機具。 


